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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津上的持續關連交易

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概無[編纂]購股權計劃獲行
使），日本津上將擁有本公司[編纂]%股權。因此，於[編纂]後，日本津上將成為我們
的控股股東，而日本津上及其附屬公司將為我們的關連人士。有關日本津上的資料，
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定，本集團與日本津上集團所進行的下列交易（於
[編纂]後仍將繼續進行）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該等交易須遵守年度審閱、申
報、公佈、通函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不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

自日本津上獲得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

主要條款

本公司與日本津上於2017年9月4日訂立技術許可協議，據此，日本津上同意不可
撤銷地授予我們(i)使用製造我們的數控高精密機床所需該技術及提供與該等產品有關
的售後服務的獨家許可及(ii)於中國、香港及台灣使用該等商標的權利（作為唯一獲許
可方）以及在任何地區（不包括中國、香港及台灣）使用該等商標的非獨家許可。根據
技術許可協議，未經我們的事先書面同意，日本津上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授出許可以於
中國、香港或台灣使用該等商標，且未經日本津上的事先書面同意，我們不得向任何
第三方轉讓使用該等商標的許可。我們確認經許可的該技術現時涵蓋我們的所有數控
高精密機床。日本津上亦須向我們提供若干有關該等數控高精密機床的售後服務。技
術許可協議期限自[編纂]日期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且技術許可協議將於其後自動續
期連續三年（除非本公司根據技術許可協議，在初始年期或任何其後連續期間屆滿前
發出不少於30天的書面通知知會日本津上或以其他方式提前終止）。考慮到(i)技術許可
協議其後將自動續期連續三年（除非由本公司提前通知或根據技術許可協議以其他方
式提前終止）及(ii)日本津上不可單方面無理由終止技術許可協議，我們的董事認為，
從本集團的角度而言，技術許可協議在性質上可按我們的選擇為永久生效。技術許可
協議的簽立及執行將須受不競爭契據規限。根據技術許可協議，於整個技術許可協議
期間，日本津上須仍為該等商標及該技術的唯一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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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技術許可協議，日本津上不得單方面終止技術許可協議，除非我們嚴重違約
而未有在指定期間內作出補救。倘技術許可協議因任何原因予以終止，我們將仍獲准
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繼續使用該技術及╱或根據技術許可協議轉移的任何技術資料，而
且我們將獲准保留與該技術相關或有關的所有文件、技術資料及技術知識。

在日本津上的合理要求下，倘上市規則或適用法例及規例許可，我們將向日本津
上提供有關產品銷售的資料以計算應付的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費。

定價指引

視乎我們數控高精密機床的型號而定，應付日本津上的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費
應根據1.0%或5.0%的特許權使用費率乘以該等型號數控高精密機床的銷售總額（不包
括稅項及其他雜項成本及開支）計算得出。根據技術許可協議的條款，對於我們已停
止批量生產的數控高精密機床的較舊型號，我們將須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率為1.0%；
而對於我們數控高精密機床的較新型號，我們將須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率則為5.0%。
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費將按每季度基準計算及支付。弗若斯特沙利文確認，日本津
上收取的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費乃與行業慣例保持一致。

日本津上將收取的售後服務費將按每日費率約46,000日圓乘以日本津上員工工作
日的總數計算。

歷史交易金額

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向日本津上支付的該等
商標及該技術許可費及售後服務費分別合共約人民幣95.7百萬元、人民幣60.1百萬元及
人民幣75.8百萬元，其中(i)各期間，分別約人民幣93.7百萬元、人民幣58.8百萬元及人
民幣74.1百萬元為許可費（即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33所披露的支付予日本津上
的全部許可費）；及(ii)各期間，分別約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1.3百萬元及人民幣1.7

百萬元為售後服務費（即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33所披露的支付予日本津上的
部分服務費）。

年度上限及基準

我們的董事估計，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技術許可
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總金額（包括該等商標及該技術的許可費及售後服務費）將
分別不超過人民幣97.0百萬元、人民幣106.0百萬元及人民幣116.0百萬元。於釐定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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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i)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數控高精密機床各型號的該等商
標及該技術的歷吏許可費；(ii)特許權使用費率為1.0%或5.0%，符合行業慣例；(iii)截
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數控高精密機床銷售的預計增長
（經計及（尤其是）中國及全球數控高精密機床行業於2016年至2021年按收入計的預計
增長（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5.7%及5.2%）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經參考生產及交付安排
的數控高精密機床手頭訂單及協議）；(iv)已收取的歷史售後服務費；及(v)估計外匯匯
率波動及數控高精密機床的市價及需求增加。

訂立技術許可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我們的董事認為，自日本津上取得該等商標及該技術許可並獲其提供售後服務
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原因如下：(i)日本津上擁有數控高精密
機床行業的專門及先進技術，並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ii)我們現時仍處於提高訂製及
開發能力的階段，尚未全面具備自行開發該技術的能力；(iii)與獨立第三方所提供有
關數控高精密機床的類似技術相比，日本津上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及合理，可與
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比較或更佳及(iv)本集團可受惠於獲各行業製造商廣泛認可的
TSUGAMI品牌的聲譽。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技術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0%，技術許
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有關年度審閱、申報、公佈、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向日本津上集團出售數控高精密機床

背景

本公司與日本津上於2017年9月4日訂立總銷售協議，據此，我們同意向日本津上
集團銷售數控高精密機床，期限自[編纂]日期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及總銷售協議將
於其後自動續期連續三年（除非（其中包括）由一方發出不少於30個營業日之事先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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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終止），惟須遵守上市規則。在總銷售協議條款及條件的規限下，我們可不時就銷
售數控高精密機床與日本津上集團的相關成員公司訂立最終銷售協議。根據總銷售協
議，我們並無對日本津上集團施加最低購買量承諾。

歷史交易金額

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售予日本津上集團的數
控高精密機床的銷售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559.2百萬元、人民幣584.2百萬元及人民幣
548.3百萬元。

年度上限及基準

我們的董事估計，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總銷售協
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金額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675.0百萬元、人民幣739.0百萬元及
人民幣809.0百萬元。於釐定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i)全球數控高精密機
床行業於2016年至2021年按收入計的預計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約5.2%）；(ii)往績記錄
期間我們向日本津上集團提供數控高精密機床的歷史銷售金額；(iii)日本津上集團對我
們數控高精密機床的預期需求（經計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其他市場對我們數控高精密
機床需求的預計增長及經參考生產及交付安排的手頭訂單及協議）；及(iv)外匯匯率及
我們的數控高精密機床市價的估計波動。

定價指引

總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在本集團及日本津上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照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的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的條款進行。總銷
售協議項下各最終協議的代價將根據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類似產品釐定。我們將不時
按日本津上集團的歷史訂單數量及當時的市況檢討及調整我們將向其出售的數控高精
密機床售價。

訂立總銷售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鑒於我們平湖生產工廠的批量產能，日本津上集團會採購我們的數控高精密機床
以向其他市場的客戶作出銷售（不論會否進一步訂製）。我們相信，向日本津上集團銷
售將為我們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訂立總銷售協議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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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總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0%，總銷售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有關年度審閱、申報、公佈、通函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自日本津上採購

背景

本公司與日本津上於2017年9月4日訂立總採購協議，據此，我們可採購日本津上
集團製造的零部件（包括透過日本津上採購的有關數控系統面板的相關保修成本）、生
產機器及設備以及數控高精密機床，期限自[編纂]日期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及總採
購協議將於其後自動續期連續三年（除非（其中包括）由一方發出不少於30個營業日之
事先書面通知終止），惟須遵守上市規則。在總採購協議條款及條件的規限下，我們可
不時就此等採購與日本津上集團的相關成員公司訂立最終採購協議。

歷史交易金額

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向日本津上作出的採購
額（包括透過日本津上採購的有關數控系統面板的相關保修成本）分別合共約人民幣
512.0百萬元、人民幣255.8百萬元及人民幣334.6百萬元，其中(i)各期間，分別約人民
幣508.7百萬元、人民幣244.1百萬元及人民幣319.8百萬元購買材料（即本文件附錄一會
計師報告附註33所披露的向日本津上購買材料的全部款項）；及(ii)各期間，分別約人
民幣3.3百萬元、人民幣11.7百萬元及人民幣14.8百萬元為保修成本（即本文件附錄一會
計師報告附註33所披露的支付予日本津上的服務費剩餘部分）。

年度上限及基準

我們的董事估計，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總採購協
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金額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322.0百萬元、人民幣342.0百萬元及
人民幣374.0百萬元。向日本津上採購的建議年度上限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我們數控高精
密機床的銷售預計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有所增長。於釐
定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因素：(i)往績記錄期間向日本津上支付的歷史採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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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ii)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數控高精密機床銷售
的預計增長（經計及（尤其是）中國及全球數控高精密機床行業於2016年至2021年按收
入計的預計增長（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5.7%及5.2%）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經參考生產
及交付安排的數控高精密機床手頭訂單及協議；(iii)零部件的預期需求（包括與透過日
本津上採購的數控系統面板相關的有關保修成本），以應付數控高精密機床銷售的預計
增長；(iv)中國及台灣對日本津上集團製造的數控高精密機床的預期需求量；及(v)估計
外匯匯率波動及零部件採購成本增加。

定價指引

總採購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在本集團及日本津上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按
照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的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的條款進行。就日
本津上向本集團收取有關本集團透過其採購的數控系統面板的保修成本而言，本集團
將僅向日本津上支付金額不超過數控系統面板製造商向日本津上所收取的款項。

訂立總採購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我們向日本津上採購的若干零部件乃專為用於數控高精密機床而設計。此外，根
據不競爭契據，日本津上已承諾不在且將盡其最大努力促使其緊密聯繫人（本集團的
成員公司除外）不在中國、台灣以及我們擬於未來開發的其他市場出售我們的數控高
精密機床。因此，倘日本津上集團於此等地區接獲數控高精密機床的採購訂單，我們
將採購日本津上集團的數控高精密機床以履行該等採購訂單。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總採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0%，總採購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有關年度審閱、申報、公佈、通函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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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豁免

由於技術許可協議、總銷售協議及總採購協議（統稱為「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為及將會持續並經常地在我們的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因此，董事認
為嚴格遵守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帶來額外的行政成本，且有時並不切實可行。

根據第14A.105條，我們因此已就上文「不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一段所披露的
持續關連交易申請，而聯交所已向我們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公佈及獨立
股東批准的規定，惟各財政年度的各項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總值不得超過本節所載
的有關年度上限金額。

於超逾任何有關年度上限或擬對任何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作出重大變動之前，我們
將重新遵守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及獨家保薦人的意見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不
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乃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按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的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及(ii)上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
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獨家保薦人與我們的管理層就上文所述各不獲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
限及訂立理由進行討論後認為(i)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不獲豁免的持續關連
交易乃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過程中，按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的一
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及(ii)上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
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